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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行政院函送姚委員文智就政府推動洽簽 FTA 成效不彰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0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27） 

姚委員就政府推動洽簽 FTA 成效不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為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避免我國經濟邊緣化，政府已將洽簽「經濟合作協議」（ECA）納

入重要施政工作。目前我國已與中國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並自去（

100）年 2 月啟動後續協議協商；並與新加坡、紐西蘭展開經濟合作協議（ECA）協商；台紐

已於本（101）年 5 月共同宣布完成 ECA 可行性共同研究，將於近期展開正式談判；另已與日

本簽署台日投資協議。又我國與印度、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國，亦透過智庫就洽簽 ECA 進行可

行性研究；以色列亦同意於 102 年底前設立自由貿易協定（FTA）工作小組，以利未來展開

FTA 可行性研究。此外，為因應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將於今年內啟動自由貿易協定之談判

，經濟部將加快協商步伐，積極協調相關部會與產業界意見，秉持「多元接洽、逐一洽簽」

原則，推動與貿易夥伴洽簽經濟合作協議，以為我國創造有利的國際經貿環境，提升國際競

爭力。 

二、馬總統於本年 5 月宣布政府將持續創造各項條件，盼於未來 8 年內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目前 TPP 已召開 12 回合談判，將朝「高品質、高標準」的 21 世紀協定發展，迄今成

員國有美國、澳洲、汶萊、智利、紐西蘭、秘魯、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越南等九國；日本、

加拿大及墨西哥於去年 APEC 部長級會議中，亦表達參與 TPP 之意願。鑒於 TPP 考量新參與

成員時，將該國自由化時程規劃視為同意其加入與否之重要條件，我國將就以下三方向持續

努力： 

(一)確實瞭解 TPP 內涵，以利我相關單位研擬具體策略及因應措施。 

(二)持續規劃國內因應自由化趨勢之中、長期調整方案，使我國逐步具備加入 TPP 之條件，

並降低加入 TPP 後可能造成之負面衝擊。 

(三)多元接洽，尋求 TPP 成員與我國進行雙邊諮商，進而支持我國加入。 

三、經濟部網站「FTA 專區」提供我國與中美洲五國簽署 FTA 及推動加入 TPP 之相關資訊，惟其

中「推動中之 FTA」項目因連結疏漏，爰一度查無符合條件資料，現已完成修正。 

四、有關簽署 ECFA 效益及早期收穫清單之說明如下： 

(一)自本年 1 月 1 日起，我方出口到中國大陸 ECFA 早收清單已有 94.5%之產品已降為零關稅

。依據經濟部貿易局統計資料顯示，本年第 1 季核發 ECFA 原產地證明書之金額為 22 億

1,489 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87%，主要係因去年只有 72 項產品關稅降為零，降稅幅

度不大，加上必須在香港申請中轉證明手續繁複，且須另支付費用，降低廠商申請優惠

關稅的意願。本年進入第 2 階段降稅，有高達 94.5%早收清單產品關稅稅率降為零，又透

過兩岸三地協商，香港中轉手續更為簡便，提高廠商申請 ECFA 原產地證明書以申報適

用優惠關稅之意願，ECFA 早收清單第 2 階段降稅之經濟效益將逐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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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本年 1 至 4 月韓國在中國大陸進口市占率為 8.7%，較去年同期

下跌 0.5 個百分點；我在中國大陸進口市占率則為 6.5%，較去年同期下跌 0.9 個百分點，

我國出口減幅高於韓國，主因係我出口項目及產業結構與韓國有所差異。我國出口中國

大陸項目多集中於電腦零件及資通訊中間財，經當地加工或組裝後再出口至歐美等地，

因歐債危機引發中國大陸對歐洲出口大幅減緩，使得我國出口表現受到影響；反觀韓國

出口中國大陸項目包含中間財與最終財（消費財），雖電腦零件、資通訊產品、半導體

及液晶顯示器等同樣受國際景氣影響，惟韓國尚有汽車、石油製品、機械及鋼鐵製品等

產品支撐整體成長；因此韓國所受衝擊較我國和緩。 

（三○六）行政院函送吳委員育仁建請颱風侵襲時，提早半日公布辦公上

課之決定，並檢討停止辦公及上課標準一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22） 

吳委員建請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於颱風侵襲時，提早半日公布辦公上課之決定，並檢討停止辦

公及上課標準一節，說明如下： 

一、依「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以下簡稱作業辦法）規定，颱風過境時停止辦公及

上課之標準，均有規範。至停止辦公及上課之決定及通報，係屬各通報權責機關（直轄市及

各縣市政府）首長之權責，依作業辦法第 2 條規定，目前颱風停止辦公及上課之基準已一致

性，係綜合考量風力、雨量、土石流等因素，其中(一)依據氣象觀測或預報，平均風力可達 7

級以上或陣風可達 10 級以上。(二)依據氣象預報或實際觀測，降雨量達各通報權責機關停止

辦公上課雨量參考基準，且有致災之虞時。(三)依據土石流警戒區預報或實際觀測，達各地

所定土石流警戒值，且有致災之虞時。惟依據氣象預報，是否已達風力、降雨量之基準難以

決定時，如基於學生安全或其他特殊狀況考量，依作業辦法第 3 條規定，各通報權責機關首

長得先行決定停止上課。 

二、為避免颱風來襲時若發布照常辦公、停止上課，而造成父母同時上班，家中小孩托育之困擾，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已改制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前於 97 年 12 月 29 日以局考字第

0970065363 號函請各通報權責機關，對於停班停課之通報儘量採同步化處理。未來颱風來襲

時，中央相關專業機關，將提供更完整之資訊予各地方政府參考，並建立提醒機制，俾能做

出符合實際需要之決定。 

（三○七）行政院函送魏委員明谷就紙本電子發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0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29） 


